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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工作室如何成了“避税神器”？

上演注销潮

4月29日晚间，国家广电总局发文表示，

已责成北京市广电局对郑爽参演的电视剧

《倩女幽魂》制作机构涉嫌违反制作成本配

置比例有关规定启动调查，同时要求北京市

广电局、上海市广电局等配合税务部门对有

关公司和郑爽签订“阴阳合同”、拆分收入获

取“天价片酬”、偷逃税等涉嫌违法行为进行

调查，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情况将严肃处理。

当天早些时候，郑爽微博事务所发文称，

“税务部门已经在核实我的合约、个人税务、

一切有关经济合同，我愿意接受并配合一切

调查，结果会公布于众”，这一回应引发各界

关注。

正当与郑爽相关的争议尚未消散之时，

日前一条名为“多名演员工作室接连注销，娱

乐圈要发生什么大事了？”的帖子也在这两天

受到各界的注目，在多个平台上被接连转发

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明星或艺人的工作

室被曝出已相继注销。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近半个

月来，被注销的明星工作室便有8家。据天眼

查显示，与演员唐嫣、文章相关的上海唐嫣影

视文化工作室、上海路路影视文化工作室，

均在4月14日注销，而演员邓超则在4月

16日注销了安吉慧形慧影影视文化工作

室，此外，演员魏大勋则在4月26日将上海

勋花影视工作室和上海魏大勋影视工作室

进行了注销。

事实上，今年以来，多位明星注销旗下

的工作室，同时也有关联公司以被注销作为

终点。

以乐华娱乐旗下的艺人孟美岐和吴宣仪

为例，两人各自的工作室宁波高新区美昱杰

文化传媒工作室和宁波高新区小选文化传媒

工作室均在今年3月进行了注销。而在今年2

月，演员井柏然则注销了象山信柏瑞影视文

化工作室。至此，已有10余家明星的工作室

被注销。

借工作室避税成常态

不可否认，明星工作室的设立便于相关

艺人更好地进行演艺活动，同时自己也能拥

有更大的自主权，在选择演艺项目、合作方式

等方面更为灵活。且个人工作室大多属于个

人独资企业，对注册资金没有明确的限制，设

立门槛较低。

以上确实是明星设立工作室的原因之

一，但还有另一层原因推动着工作室接连出

现，那便是在获得较高收入的同时，降低所要

缴纳的税额。

某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艺人在进行演艺活动时，如果是通过经

纪公司以发工资等形式，或个人名义接戏获得

劳务报酬，根据目前的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居民个人工资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超

过96万元时，预扣率为45%，若是走劳务报酬，

超过5万元的部分预扣率则为40%。由于明星

的报酬相对较高，意味着相关部分有一半要用

来缴税，但若是设立工作室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走工作室，不仅税率有所降

低，也不会以演员个人收入进行计算，而是

变成相应的经营所得，再加上目前不少地

区为了吸引企业入驻，会对相关工作室提

供优惠政策，降低税率或是以奖励形式将

部分纳税返还，使得缴纳的税额更低。”该

从业者如是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还出现通过工作室

以及多家关联公司进行一系列联动而进一步

避税的情况，如将片酬打入工作室后，经由专

业人士的操作，将该笔钱款以理财或者投资

的名义转入到该艺人成立的某家公司，随后

再转入到该艺人参股的另一家公司，以实现

最低的税点。

此外，在海内外存在许多“避税天堂”。被

誉为明星避税天堂的霍尔果斯规定，到2020

年年末，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五年免税五年减税。因此，这座小

城扎堆注册了多达4000家以上的企业。其中

实体企业只占2%，剩下的98%都是没有实质

性经营业务的注册企业。

猜测纷纷

现阶段，人们对明星工作室接连被注销

一事议论纷纷，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监管部门

正在对相关艺人涉嫌偷逃税一事进行调查，

这也令工作室被注销一事添加了更多猜测。

不过，从时间线来看，上述明星工作室注销时

间大部分在郑爽的“阴阳合同”事件曝光前，

与该事件是否相关尚无法确定。

据央视新闻报道，针对日前群众举报演

员郑爽涉嫌偷逃税一事，上海市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已予以受理，正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

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北京市广电局已启动对

相关剧目制作成本及演员片酬比例的调查。

税务和广电管理部门将严查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查处整治“阴阳合同”“天价片酬”以及偷

逃税等问题。

在影评人刘贺看来，目前尚未有明确的

消息指出明星选择注销工作室的原因，这还

需相关方进行回应。而明星的高片酬和此前

出现的偷逃税问题，想必会迎来更为严格的

监管，尤其是影视等行业正处于调整期，在试

图进行优化升级的背景下，维护行业秩序显

得越发重要。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因“阴阳合同”、涉嫌偷逃税等事件而引发的争议，随着4月29日晚间国家

广电总局的发文和当天早些时候郑爽微博事务所的回应再次提升。 与此同时，

多位明星在近期不约而同地注销旗下工作室也引发了关注。此前工作室一向被

认为是明星减少纳税的通道，再加上当下正适逢监管部门调查相关演艺人员天

价片酬以及涉嫌偷逃税一事，一波注销潮的出现也开始令外界猜测纷纷。

明星避税“套路”

￥
按照税法核算，明星以个人身份征收的
所得税税负是最高的。因此，明星成立
工作室、独资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形式， 缴税可以按照工商户缴纳，不
但可以大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还可以
将个税税率降至35%，来进行相对较低
的企业赋税。

很多有实力的制作公司通过合股开公
司及将片酬转化为投资、股权、红利等，
以这种新型的分红方式紧密锁定跟明
星的关系。

三、片酬“税后价”

明星出场费应该是
税前收入，但是很多
明星会要求制作公
司按照税后金额全
额支付。

四、股权代替片酬

一、签订“阴阳合同”

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
立两份以上内容不相同的
合同，一份对内，一份对外。

二、成立个人工作室


